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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长沙市信息化建设和运维项目
绩效评价结果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长沙市财

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对长沙市数据局（以下简称“市数据局”）

监督管理，长沙市大数据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数据中心”）和长

沙数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数智科技集团”）实施的

2023年度信息化建设和运维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。现将评价情

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2023年度长沙市信息化建设和运维项目是使用市本级政府

财政资金以计算机、网络、通信、信息安全及其他信息技术等

为主要技术手段，进行投资、运维或购买服务，包括项目建设

单位组织实施的软件开发或系统集成信息化建设项目；市级公

共平台资源无法满足需求，需另行采购的软硬件项目；通过第

三方以购买服务方式采购、已建成的需购买运维服务的项目等。

二、项目预算资金安排、管理、使用情况

2023年信息化建设和运维项目资金总额为 14331.38万元。

其中：市数据局 3400.06 万元；市数据中心 10931.32万元。市

数据局实际执行项目资金预算 2811.47万元，项目预算执行率为

82.69%。市数据中心实际执行项目资金预算 10752.13万元，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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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预算执行率为 98.36%。

三、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

（一）不断打造样板标杆，持续发展数字经济

在 2023中国智慧城市评选中，长沙凭借智慧城市建设的先

进经验和成果，连续三年荣获“中国领军智慧城市”奖项。

（二）不断完善建立机制，节约财政建设资金

充分发挥市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牵头抓总职能，全面强化统筹联动，着力构建了统一规划、

计划、审批、验收、评价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，将部分

项目纳入统筹集约建设，充分利用既有资源，有效地节约了财

政资金资源，进一步促进集约建设与共建共享。

（三）不断强化集约安全，建优建强基础设施

一是为切实提高数字化保障能力，加快推进政务云建设。

二是为应急指挥、公共安全等提供视频资源保障，推进民生实

事“雪亮工程”建设。三是为增强共性基础能力，支撑各类智慧

应用高效安全建设运行。四是进一步实现交通、消防、水利、

住建、水业、燃气等数据汇聚、监测与共享。五是为增强抗风

险能力，有效发挥城市网络安全运营中心作用。

（四）不断满足建设需求，提升日常应用成效

一是优化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。二是完善公共服务“一网通

享”。三是加快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。

（五）不断深化共享应用，释放数据要素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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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细化数据“1+9+N”治理。二是发挥数据“总枢纽”职能。

三是加强数据分析应用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资金使用管理效率有待提高

一是个别项目上年结转资金未及时使用。二是纳入评价范

围的统筹集约建设项目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。

（二）项目统筹集约建设体系有待完善

一是项目配套制度建立不全，截至评价期仍未制定发布统

筹集约建设项目验收细则。二是数智科技集团未能及时建立健

全内控制度。三是统筹集约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，未明确交付

使用的资产最终权属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管理过程欠严格规范

一是个别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前未组织专家开展论

证或专家人数不足。二是个别项目未在初验前完善变更手续。

三是个别项目第三方测评和评估费用由乙方承担。四是个别项

目监理服务周期不全。五是个别项目未确保工程结算及时性。

（四）项目产出效益有待提高

一是个别项目进度滞后。二是个别项目建完后实际情况与

前期分析预测情况有偏差。三是个别项目终验后仍遗留问题。

四是个别项目不符合验收规定。五是政务云管理效能有待进一

步提升。

（五）政府采购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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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个别项目未及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二是个别项目未

及时发出项目中标通知书。三是个别项目政府采购合同签署不

规范。

（六）绩效目标编制质量不高

市数据中心编报的绩效目标细化、量化程度不高，数量、

质量、效益、成本等指标填报模糊、笼统，表述不规范。

五、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提高资金预算管理效率

一是规范项目立项审批、招投标、政府采购等程序。二是

项目完工后及时进行项目验收及财务决算管理。三是充分考虑

项目年度实施进度，最大限度地进行资金合理安排。

（二）健全信息化统筹集约项目建设体系

一是进一步完善信息化统筹集约建设制度标准。二是从项

目规划、建设、验收等方面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，促进集

约协同。三是明确项目建设后的权属问题以及运维主体等系列

问题。

（三）进一步强化项目建设规范管理

一是依据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，对建设单位进行管控

指导。二是建设单位建立健全内控制度，提升管理效能，规范

项目实施流程。三是市数据局适时对项目资源利用、信息资源

共享、安全风险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预算执行情况开展评价。

（四）进一步强化项目管理提升建设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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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细化计划管理程度，明确项目关键节点和质量保证等

管理工作。二是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、初步设计、项目建设方

案等的质量和深度进行严格审核把关。三是严格把关项目建设

验收工作，倒逼项目建设单位抓好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工作。四

是围绕用户需求，注重实用性和易用性，加强政府与社会公众

之间的互动和沟通。

（五）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管理

一是严格把控政府采购意向公开，采购预算、采购需求、

采购公告、采购合同等时限关口。二是对采购法规规定法律时

效性进行全方位监督。

（六）推进信息化项目预算绩效管理

一是按照有关规定编报绩效目标，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一同

报市数据局审核。二是根据实际运维需求编列项目内容，从严

从紧编制项目预算。三是强化建设单位预算绩效理念，加强信

息化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。

六、评价结论

绩效评价工作组围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通过项目资料、

数据的收集、整理和分析，从项目立项、资金管理、组织管理、

项目绩效等方面进行了客观、公正的评价，2023年度长沙市数

据局信息化建设和运维项目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得分为 86.98分，

长沙市大数据中心信息化建设和运维项目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得

分为 86.38分，绩效评价等次均为“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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